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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民）衛長照 Q04-流程圖-1/1 

 

桃園市政府標準作業流程圖 

外籍看護申審服務 

權責單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作業流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作業期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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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將僱用看護工申請資
料登錄「衛生福利部社
會及家庭署照顧服務
管理資訊系統」 

2.申請人及被看護者資料登錄 

3.審查醫院送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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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推介 24 小時本
國籍照顧服務
員是否成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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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受理申請 

4.本局通知申請人填寫「照顧服務員求才登
記表」(申請人可選擇親辦或向本局以郵
寄、電子郵件或傳真索取求才登記表，雇
主填寫完成後再以郵寄方式繳回) 

 

6.再次推介 

否 

8.結案 


